
 
 附件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编号：浙卫消证申（   ）第 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 

浙江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
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

 

 

          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企业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生产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邮政编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申报类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浙 江 省 卫 生 厅 制  

 



 

说 明  

1．申请表一式二份（一份原件，一份复印件），用钢笔填写，字迹清楚，内容准确，

不得缺项。“拟生产产品种类”按卫生部“消毒产品分类目录”填写。 

2．随本表所附资料请一律按 A4纸打印，加盖公章，其中所附资料中卫生行政部门

现场审查意见和检验机构出具的相关检验报告必须提供一份原件。 

3．经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盖章后，由企业自送到“浙江省卫生厅行政审批

受理中心”（杭州市庆春路 216号 ，0571-87709064）办理相应手续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生产企业基本情况 

建厂时间  职工总数    企业性质  注册资金  

卫生管理负责

人 

 联系电话  从业人员数  厂区面积 m2

所附资料[在（）内打√] 
（ ）企业概况； 

（ ）生产工艺及流程图； 

（ ）厂区平面图、车间布局平面图； 

（ ）生产设备清单； 

（ ）生产环境卫生学检测报告（限卫生用品、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）； 

（ ）卫生质量控制体系相关材料（包括原材料管理制度、自检情况等）； 

（ ）卫生管理人员名单； 

（ ）其他有助于审批的资料。 
企 业 责 任 保 证 书 

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符合国家有关规范、标准和规定。

如有不实之处，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 

产品责任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拟生产 
产品种类 

 

质检负责人  检验人员人数  

自检 
项目 

 

主要检测仪器 
（名称和数量） 

 

经办人  

 

审核人 

 

 

 

市卫 

生局审

核意见 

 

 
 
盖  章 
 

 
 
 
年  月  日 



 


